XXX有限公司
与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之间的
服务合作协议
XX年 XX 月 XX日
双方同意由XX年XX月XX日起共同在 填入行政区域 内紧密合作达成支持服务。
甲方  -XXXX有限公司同意如下：
· 提供24小时服务之联络电话号码及负责人士予乙方
· 于首个电话来电其间或在之后合理的时间内接纳或婉拒乙方要求之服务。
· 提供估计上门时间及所需费用等数据。
· 按乙方所规定之程序以提供服务及联络。
· 维持高质素之服务及公平处理顾客之要求及尊重乙方之顾客。
· 维持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要求之一切牌照及保险准则以实践其专业责任。
乙方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同意如下：
· 提供甲方所有相关数据使其能执行任务。
· 维护甲方之利益及尊重甲方之客户。
该合约由 XXXX年 XX月 XX日开始有效三个月。除非其中一方在约满前一个月取消合约，否则将自动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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